
 

 

慈濟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25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  議  紀  錄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12年 10月 31日 



 

 

慈濟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25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31日(星期二)下午 3: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魏子昆總務長、

林祝君研發長(楊嬿組長代)、謝麗華主任(黎依文組長代)、

張智銘主任、江玉君主任(陳韻如組長代)、謝依蓓主任、 

謝易達館長(廖椿淵組長代)、簡子超主任(郭庭安組長代)、 

郭又銘國際長(盧蔚嘉同仁代)、牛河山主任、陳翰霖主任、

蔡宗宏院長、宋惠娟所長、洪茂欽主任、郭育倫主任、 

胡凱揚主任、游崑慈主任、湯麗君主任、辜美安副主任、

王怡文組長、葉秀品組長、蔡芳玲組長、吳晋暉組長、 

賴春伎組長、王承斌組長、陳志遠組長、 

郭曉晴主任(蘇偉閔同仁代)、孫明堂組長、李佩穎組長、

高夏子主任、李洛涵組長、陳玉娟組長、林柏翔組長、 

潘筱雯組長、賴蓎諼組長(潘玉瑄同仁代)、蔡詠倫組長、

吳榮源組長、陳玫君組長、張玉婷主任、楊嬿組長、 

黎依文組長、邱雪媜組長、陳韻如組長、林信漳組長、 

陳駿閎組長、呂家誠組長、郭庭安組長、楊之瑜組長、 

王寶琳組長、蔡欣晏組長、賴玫瑾組長、翁銘聰組長、 

廖椿淵組長、陳立仁組長、楊珍慧組長、 

陳思羽組長(黃溥翔同仁代) 、羅珮瑄主任、李姿瑩組長 

五、列席人員：無 

六、請假人員：徐少慧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學品質保證推動委員會設置辦

法」。112.9.12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國內及海外招生持續在進行中，請教學單位積極與高中職學校保持良性互

動，展現學校的亮點及特色，有關高中職慶典活動、招生博覽會及相關體

驗營活動等請招生組協調及規劃各教學單位協助。 

(二)本校與慈濟大學合併依規劃期程持續進行中，提醒同仁有關校務、行政之

運作請依照現有步伐繼續往前走。 

(三)12月本人會帶隊至印尼姊妹校及分會交流，近年來學校積極推動國際化，

慈濟四大志業是學校豐沛的資源，請各位同仁要珍惜，招進來的學生，在

教學及輔導上，更要用心教好學生，感恩董事會對教育志業的全力支持。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 

(一)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李佩穎組長： 

112年 11月 11日為本校 34週年校慶，提醒各單位同仁，學生請公假就

不認列志工時數。 

 

電算中心教育訓練組呂家誠組長： 

依教育部資通安全要求，辦理資訊資產盤點及威脅弱點評估資安課程教育

訓練，請各主管轉達教職同仁務必參與。 

 

(二)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圖書館(如附件七) 

電算中心(如附件八)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九) 

研究發展處(如附件十) 

秘書室(如附件十一)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如附件十二)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如附件十三) 

全人教育中心(如附件十四) 

護理學院(如附件十五)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如附件十六) 

長期照護研究所(如附件十七) 

長期照護科(如附件十八) 

護理系(如附件十九)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如附件二十)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放射醫學研究所(如附件二十一) 

經營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二)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三) 

 

十、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清點 111學年度畢業證書及銷燬作廢畢業證書，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11學年度畢業證書印製、核發及作廢張數如下： 

二、作廢畢業證書依規定應予銷燬。 

三、請指定銷燬監督人員二位。 

 

111學年度日間部、進修推廣部 

畢業證書使用、作廢及剩餘張數統計表 

 
  統計日期：112年 10月 16 日 

剩餘空白畢業證書及新製作張數共 1300張 

核  發  張  數 848張 

作  廢  張  數 110張 

剩餘張數 342張 

決  議：1.照案通過。 

2.請會計室主任及文書組組長擔任銷燬監督人員。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校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2年 5月 25日新聞稿、中華民國 113年政府行

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考選部 112年國家考試日程表。 

二、畢業典禮訂於 5月 31日（星期五），提請討論。 



 

 

慈濟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曆  （第 225 次行政會議修訂） 

月份 週次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二 
 
月 

寒假     1 2 3 國家考試 

寒假 4 國家 
考試 

5 國家 
考試 

6  7  8 除夕前一
日調整放假 

9 除夕 10 年假 
初一放假 

寒假 11 年假 
初二放假 

12 年假 
初三放假 

13 初一遇 
例假日補假 

14 初二遇 
例假日補假 

15  16  17 補上班 
(2/8) 

一 18 19開學日 20 21 22 23 24 

二 
25 26 27 

 
28 和平 
  紀念日 

29   

三 
 
月 

二      1 2 閩南語 
考試 

三 3 閩南語 
考試 

4 5 6 7 8 9 

四 10 11 12 13 14 15 16 
五 17 18 19 20 21 22 23 
六 24 25 26 27 28 29 30路跑 
七 31       

四 
 
月 

七  1 2 3 4兒童節 5 民族掃 
  墓節 

6  

八 
7 8 9 10 11 12 13原住民學 

生單招考試 

九 14 15 期中考 16 期中考 17 期中考 18 期中考 19 期中考 20 原住民 
語考試 

十 21 22 23 24 25 
26 佈置 
統測考場 

(停班停課) 

27統測 

十一 28統測 29 30     

五 
 
月 

十一    1 2 3專業系所內
部自我評鑑 

4 

十二 5 6 7 8 9 10 11 

十三 
12 13  14  15  16 17 18補上班上

課(4/26) 

十四 19 20 畢業班 
   期末考 

21畢業班 
   期末考 

22 畢業班 
   期末考 

23 24 25 

十五 26 27 28 29 30 31 畢業典禮  

六 
 
月 

十五       1 
十六 2 3 4 5 6 7 8 
十七 9 10 端午節 11 12 13 14 15 
十八 16 17 期末考 18 期末考 19 期末考 20期末考 21期末考 22國家考試 

暑假 23 國家
考試 

24暑假開始/
甄選入學面試 

25 26 27  28 29 

暑假 30       

七 
 
月 

暑假  1 2 3 4 5 6 
暑假 7 8 9 10 11 12 13 
暑假 14 15 16 17 18 19 國家考試 20國家考試 

暑假 21 國家
考試 

22 23 24 25 26 27國家考試 

暑假 28 國家
考試 

29 國家 
考試 

30 31    



 

 

※備註 1：天然災害停止上課情形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準，是否補課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 

※備註 2：本行事曆將依教育部正式來函之「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有關放假之規定隨即更動

資訊。 

※備註 3：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請至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ip.gov.tw） 

  ＞為民服務＞歲時祭儀專區查詢。 

決  議：照案通過，112學年度第 2學期校曆校曆詳如附件二十四。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三：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第四條

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現行情況修改辦法。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第四款該學期志工服

務時數至少十二小時(不含申請本

校各項獎助所規定之志工時數)，

於第18週（含）前完成。志工類別

依照本校「推動學生志願服務及績

優表揚辦法」之第三條規定，另可

有團體型志工服務時數(由校內同

仁帶隊並上簽審核通過之活動)，

或經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審核通過之社團活動護照服務性

活動(例如：帶動中小學、掃街、

淨灘、關懷老人之家、兒童之家

等)，不含進修部學生。 

 

第 二 條  第四款該學期志工

服務時數至少十二小時(不含申

請本校各項獎助所規定之志工

時數)，於第18週（含）前完成。

志工類別依照本校「推動學生志

願服務及績優表揚辦法」之第三

條規定，另可有團體型志工服務

時數(由校內同仁帶隊並上簽審

核通過之活動)，或經學生事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通過之

社團活動護照服務性活動(例

如：帶動中小學、掃街、淨灘、

關懷老人之家、兒童之家等)。 

依現行

狀況修

改，增

加文字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五。 

 

https://www.cip.gov.tw/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6:20 

 

 

 

 

 

 

 

 

 

 

 

 

 

 

 

 

 

 

 



 

 

慈濟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曆  （第 225 次行政會議修訂） 

月份 週次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二 
 
月 

寒假     1 2 3 國家考試 

寒假 4 國家 
考試 

5 國家 
考試 

6  7  8 除夕前一
日調整放假 

9 除夕 10 年假 
初一放假 

寒假 11 年假 
初二放假 

12 年假 
初三放假 

13 初一遇 
例假日補假 

14 初二遇 
例假日補假 

15  16  17 補上班 
(2/8) 

一 18 19開學日 20 21 22 23 24 

二 25 26 27 
 

28 和平 
  紀念日 

29   

三 
 
月 

二      1 2 閩南語 
考試 

三 3 閩南語 
考試 

4 5 6 7 8 9 

四 10 11 12 13 14 15 16 
五 17 18 19 20 21 22 23 
六 24 25 26 27 28 29 30路跑 
七 31       

四 
 
月 

七  1 2 3 4兒童節 5 民族掃 
  墓節 

6  

八 7 8 9 10 11 12 13原住民學 
生單招考試 

九 14 15 期中考 16 期中考 17 期中考 18 期中考 19 期中考 20 原住民 
語考試 

十 21 22 23 24 25 
26 佈置 
統測考場 

(停班停課) 

27統測 

十一 28統測 29 30     

五 
 
月 

十一 
   1 2 3 專業系所

內部自我評
鑑 

4 

十二 5 6 7 8 9 10 11 

十三 12 13  14  15  16 17 18補上班上
課(4/26) 

十四 19 20 畢業班 
   期末考 

21畢業班 
   期末考 

22 畢業班 
   期末考 

23 24 25 

十五 26 27 28 29 30 31畢業典禮  

六 
 
月 

十五       1 
十六 2 3 4 5 6 7 8 
十七 9 10 端午節 11 12 13 14 15 
十八 16 17 期末考 18 期末考 19 期末考 20期末考 21期末考 22國家考試 

暑假 
23 國家

考試 
24 暑假開始
/甄選入學
面試 

25 26 27  28 29 

暑假 30       

七 
 
月 

暑假  1 2 3 4 5 6 
暑假 7 8 9 10 11 12 13 
暑假 14 15 16 17 18 19國家考試 20國家考試 

暑假 21 國家
考試 

22 23 24 25 26 27國家考試 

暑假 28 國家
考試 

29 國家 
考試 

30 31    

附件二十四 



 

 

 

※備註 1：天然災害停止上課情形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準，是否補課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 

※備註 2：本行事曆將依教育部正式來函之「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有關放假之規定隨即更動

資訊。 

※備註 3：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請至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ip.gov.tw） 

  ＞為民服務＞歲時祭儀專區查詢。 
 
 

 

 

 

 

 

 

 

 

 

 

 

 

 

 

 

 

 

 

 

https://www.cip.gov.tw/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第四款該學期志工服務

時數至少十二小時(不含進修部學生

及申請本校各項獎助所規定之志工

時數)，於第18週（含）前完成。志

工類別依照本校「推動學生志願服務

及績優表揚辦法」之第三條規定，另

可有團體型志工服務時數(由校內同

仁帶隊並上簽審核通過之活動)，或

經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

通過之社團活動護照服務性活動(例

如：帶動中小學、掃街、淨灘、關懷

老人之家、兒童之家等)，不含進修

部學生。 

第 二 條  第四款該學期志工服務

時數至少十二小時(不含申請本校

各項獎助所規定之志工時數)，於第

18週（含）前完成。志工類別依照

本校「推動學生志願服務及績優表

揚辦法」之第三條規定，另可有團

體型志工服務時數(由校內同仁帶

隊並上簽審核通過之活動)，或經學

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通過

之社團活動護照服務性活動 (例

如：帶動中小學、掃街、淨灘、關

懷老人之家、兒童之家等)。 

依現行狀

況修改，

增加文字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 

 

中華民國 88 年 6月 11 日 

第 86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10 月 31日 

第 225次行政會議第 19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獎勵成績優秀學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助標準： 

          一、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至少應修十學分以上)，該學期抵免科目

之成績不計入學期成績。 

二、德育(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未受小過(含三支申誡累計)以上

處分紀錄（含銷過前）者。 

三、體育成績七十五分(含)以上者，五專一至四年級及四技一、二年級

附件二十五 



 

 

必須有體育成績方可申請，抵免成績須符合本辦法之獎助標準。 

四、該學期志工服務時數至少十二小時(不含進修部學生及申請本校各

項獎助所規定之志工時數)，於第18週（含）前完成。志工類別依照

本校「推動學生志願服務及績優表揚辦法」之第三條規定，另可有

團體型志工服務時數(由校內同仁帶隊並上簽審核通過之活動)，或

經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通過之社團活動護照服務性活動

(例如：帶動中小學、掃街、淨灘、關懷老人之家、兒童之家等)。 

五、未領有校內其他各項獎助學金(清寒獎助學金除外)，可擇優領取。 

第 三 條  獎助項目：核發二萬元，各班第一名該學期另提供學校住宿及學校餐廳

用餐免費，唯每班以一名為限，若有名次相同者，依第五條所列之比序

方式取之。同時具獎助生身份者，其住宿及用餐優惠以原補助經費來源

為主。若該學期休、退學者，不予核發；已核發者須予追繳。 

第 四 條  獎學金名額：凡本校已設置之系、科別以班級為單位。合於本辦法之獎

助標準者，每班以學業成績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十為獎助名額，若有同

分並列名次者，則依學業、德育(操行)、體育成績之順序比較排定，若

比序後有再相同者，則增額取之。 

第 五 條  審核：申請資料經學生事務處初審後，將合格學生名冊送請本校學生獎

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複審(次學期初召開)，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准核撥。 

第 六 條  獎學金之發給：每學期辦理一次。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